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有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文件的有关规定，作为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特就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的事项发表事前认可

意见如下： 

一、就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推进以来，公司与交易各方积极推进相关工作。鉴

于本次交易标的内蒙古国城实业有限公司的经营性资产抵押与连带责任担保等

资产受限情形无法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知发出前解除，经审慎研究，交易各方

一致决定终止本次交易事项。 

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是基于审慎判断并与重组相关方充分沟通

协商后做出的决定，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 

二、关于收购海南国城常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份额暨关联交

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产业发展规划，交易作价以评估机构出具评估值为基

础，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亦不会对公司的发展战

略、产业规划及生产经营等方面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王志强、刘云、冀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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